
关于进一步做好申请举办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形式审查和实质

内容初审工作的通知 

教外司综[2009]108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根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应

对申请举办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实

质内容初审。为更好地指导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此项工作，我司总结了以往在形式和实质

内容审查工作中的经验，结合《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和配套文件的有关规定，

制作了项目申请上报材料清单（附件 1）、《申请表》填写指南（附件 2）、形式审查表（附

件 3）和实质内容初审表（附件 4）。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本通知精神，真正落实《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和配套文件有关申

报、受理和审批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规定。 

二、指导各申报单位充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申请材料形式和内容规范以及相关审批

程序，在形式审查和实质内容初审工作中严格要求各申报单位，并对其所报材料的形式和实

质内容进行认真审查，避免申报材料中出现申请材料不全、申请表填写不规范、合作协议内

容不符合要求等问题；确保上报教育部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有效性以及初审意见的科学

性。 

三、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厅（教委）报教育部审批举

办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请示时，需将上述形式审查表和实质内

容初审表一并上报。 

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其它项目的形式审查和实质内容初审或审批工作可参考本通知有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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